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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欧 亚 学 院 文 件 
 

西欧人字〔2015〕25号 

 

 

 

关于调整二级部门机构设置的决定 

 

 

为促进学校战略规划实施，深入推进学校职能部门机构改革,

在有效整合资源的基础上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对现有部

门机构设置进行调整。 

一、成立二级机构“教师发展中心”及“国际合作与交流中

心”（具体见附件）。 

二、教务处教与学中心职能并入教师发展中心。 

三、高级培训中心国际合作部职能并入国际合作与交流中

心。 

四、撤销教务处三级机构“教与学中心”。 

五、撤销高级培训中心三级机构“国际合作部”。 

以上决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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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成立“教师发展中心”及“国际合作与交流中

心”的决定 

 

 

 

 

 

西安欧亚学院 

2015 年 10 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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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“教师发展中心”及“国际合作与 

交流中心”的决定 

 

根据学校战略发展需要，在有效整合资源的基础上，经校长

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成立西安欧亚学院“教师发展中心”及“国

际合作与交流中心”，其主要职责如下： 

一、负责学校教师发展规划，制定和完善教师发展相关制度； 

二、负责开展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的研究，组织推广与应用； 

三、负责建设教师培训体系，组织开展教师各项培训项目；  

四、负责统筹教师发展资源，建立共享机制； 

五、负责搭建教师沟通交流平台，指导和推进各项专项研讨、

培训等活动； 

六、负责提供多样化的发展咨询服务； 

七、负责学校国际化规划与制度建设；  

八、负责学校外籍教师的管理； 

九、负责承担校级各类国际合作项目及外事接待活动，并对

分院国际合作与交流事务进行指导； 

十、负责学校其它相关教师发展及国际合作与交流事务。 

以上决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
